浙江大学学生代表大会提案指导性案例1
(一事一案、符合广大同学意愿，予以立案)
编号：  1-1                           提案日期：  2026年3月14日 
	提案人
	姓名
	所属代表团
	学号及联系方式

	
	权服侠
	xxx代表团
	323xxxxxxx
198xxxxxxxx

	附议人
	
	
	

	
	
	
	

	
	
	
	

	案名
	关于有声自习室建设的提案

	案
由
	在学习过程中，声音是十分关键的要素。学生不仅可以通过朗读加深记忆、深化理解，还可以通过背诵进行有目的的识记任务，无论是对专业课的学习还是对课外知识的拓展都大有裨益。然而，目前我校虽然有部分有声自习室，但是整体数量、规模较小，在学生有声学习方面出现供小于需的情况，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 缺乏场地支持。在校内，以东教、西教、北教为主要观察对象，能够发现大部分教室资源都被用于无声自习。即使如东教有专门的有声自习室，也没有避免空间面积有限、数量稀少的缺陷；即使三大教学区有部分教室、讨论室可供预约，但难以满足大量学生个体有声自习的需求；即使学校本身面积广大有较多有声自习的空间，但一方面面临搅扰他人的问题，一方面也给学生造成不必要的客观条件限制。
2. 缺乏有效管理。在有限的有声自习室空间内，还面临脏、乱、差的环境问题，并且会有不合理占用的情况，如东1、2教学楼的有声自习室不仅环境有待改善，且多有同学作休息空间使用，或有不雅行为，影响有声自习室本应有的学习氛围。
为了改善这一现状，丰富学生的学习方式，完善学生的学习条件，我们建议大力加强有声自习室空间、规章制度等方面的建设，并希望得到学校的支持和配合。

	具
体
建
议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有规模、有空间逻辑地增加有声自习室的数量。最首要的方案就是在数量上增加校内的有声自习室空间，并且要充分考虑各个有声自习室在空间分布上与学生生活、学习区等的有机结合，既要增加供给，也要实现与学生需求相匹配的有效供给。
2.建立完备的有声自习室管理制度。要明确有声自习室的独特功能，据此制定相关规则。环境方面，可保持与无声自习室同样的要求；学习氛围方面，如不得长时间用作无声自习室，不得过分大吼大叫等；使用时间方面，建议也要和无声自习室相参照，实现正常时间（如7:00-22:00）内的持续供应。
3.在建设初期加强持续的信息双向交流。由于有声自习室的问题长期影响了同学们的学习生活，部分学生可能难以接触到相关信息。一方面，学校应在建设初期进行有效宣传，充分调动同学们有声自习的积极性，刺激需求；另一方面，学校应该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进行整体数量、空间分布的调整，做到适中不偏颇。
4.若初步建设取得一定成效，可考虑丰富有声自习室的种类。有声自习除了常规的朗读、背诵、口语练习等需求外，可能还包括线上面试、答辩等额外需求，可进一步丰富如胶囊间等设施的分布与功能。
5.建立常规信息反馈平台。有声自习室的问题长久存在，但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针对此类现象，学校应主持建立相关反馈平台，常规、持续收集学生的问题反馈，对有声自习室建设进一步完善，营造臻于完善的学习氛围，满足学生学习需求。
6.若实际允许，为对有声自习室需求大的学院（如文学院）进行对口有声自习室建设，实现更高程度的供需匹配。
可牵头建设有声自习小班。如在学生自主自愿的基础上，于一定人数基数的条件下提供早读班、晚读班推动共同进步，加强学风建设。
提案人：   权服侠   
2026年3月14日

	点评
	该提案经过了充分调研，内容详尽，建议具体，符合一事一案原则，符合广大同学意愿，予以立案。





浙江大学学生代表大会提案指导性案例2
(非一事一案，不予立案)
编号：  1-2                              提案日期：  2026年 3月 14日 
	提案人
	姓  名
	所属代表团
	学号及联系方式

	
	权服侠
	xx代表团
	323xxxxxxx
198xxxxxxxx

	附议人
	
	
	

	
	
	
	

	
	
	
	

	案名
	关于改善紫金港西区教学楼学霸餐就餐、紫金港校区雨具集中处理

	案
由
	关于西区教学楼学霸餐就餐问题：西区虽然有临湖餐厅，但容量有限，还是有很多学生选择吃学霸餐，尤其是雨天。然而西区没有就餐的位置，桌椅极少，很多同学都选择坐在石阶上就餐，若遇雨天则石阶上也无法就坐，而冬天室外寒冷，学霸餐容易变冷。

关于雨伞：很多同学反应在公共区域丢失雨具以后，很难再重新找回，因为没有丢失雨具招领处或是集中放置处。由于雨具的使用比较急迫，所以大多数同学在第一时间没有找回后会再购买，这样不仅增加同学们经济上的压力，也间接导致了雨具的浪费。


	具
体
建
议
	
提案人：   权服侠      
2026年  3月 14日

	点评
	1.该提案涉及主题过多，不符合一事一案原则；
2.涉及个别校区多个主题的，亦需分开撰写提案；
3.案由不具代表性或已经有相应解决措施，如：学校依托浙大生活、浙大后勤和各区域设置的失物招领箱已经建设有较为完善的失物招领体系，同时学校食堂、体育场馆和图书馆实际上已经配有相应的雨具放置容器。
4.该提案需增加具体建议；
综上，该提案不予立案。



